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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人社规〔2025〕22 号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

关于印发《关于本市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人员

和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

市各区税务局、第三税务分局，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，市劳

动能力鉴定中心，各高等学校、职业学校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，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，保障就

业人员的合法权益，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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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》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现就本市超

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人员（以下简称“超龄就业人员”）和实习

生参加工伤保险提出实施意见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2025 年 9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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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本市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人员

和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的实施意见

第一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国家机关、社会

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

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（以下简称“用人单位”），可以为

其使用的超龄就业人员和实习生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。

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超龄就业人员，是指用人单位招用的已经

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不超过 65 周岁的就业人员。

本意见所称实习生，是指本市职业学校统一安排或者批准自

行到用人单位进行岗位实习的在校学生，以及与用人单位约定实

习期 1 个月及以上的本市高等学校在校学生。

第三条 超龄就业人员和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的，用人单位应

当持用工协议或者实习协议等材料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

登记手续。

用工协议或者实习协议期满后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为参

加工伤保险的超龄就业人员和实习生办理停止缴费手续。需要提

前解除、终止或者续签协议的，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

办机构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四条 超龄就业人员和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的，由用人单位

按月缴纳工伤保险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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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费基数按照劳动报酬确定。劳动报酬高于本市公布的社保

缴费基数上限的，按照缴费基数上限确定；劳动报酬低于本市公

布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的，按照缴费基数下限确定。缴费费率按

照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标准确定并实行浮动考核。

第五条 超龄就业人员和实习生参保期间发生事故伤害或者

患职业病的，其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

待遇参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》等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超龄就业人员和实习生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至十

级伤残的，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用工协议或者实习协议，由

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，工伤保险关系

终止。

第七条 超龄就业人员和实习生因工致残在用工协议或者实

习协议期满尚未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，由工伤保险基金继续支付

工伤保险待遇至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月。

第八条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之外的待遇费用，由用人单位

与超龄就业人员和实习生按照相关协议或约定协商解决；协商不

成的，双方当事人可依法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法律途径予以解决。

第九条 超龄就业人员和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，不适用《工伤

保险条例》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》有关社会保险费补缴以

及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政策。

工程建设项目使用的超龄就业人员，按照国家和本市工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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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相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规范用工管理，做好超龄就业人员和实

习生的安全生产、职业病防治教育，执行安全生产和职业病卫生

规程及标准，提供相应劳动保护，预防工伤事故，避免和减少职

业伤害。

第十一条 本意见自 2025年 12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30

年 11 月 30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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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10月9日印发


